
关于开展江门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

第一批拟改造企业数字化诊断

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，各数字化牵引单位，相

关企业：

根据江门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安排，拟改造

企业申报城市试点相关资金项目入库时须提供数字化诊断报告。

现组织开展第一批拟改造企业数字化诊断工作，具体安排如下：

一、诊断对象

（一）在江门市内生产经营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，

诚信经营，依法纳税，未被纳入失信惩戒主体名单、经营异常名

录或其他失信主体名单，近三年在专项审计、绩效评价、监督检

查等方面未出现严重违法违规情况，属于五金及不锈钢制品行

业、摩托车及零配件制造业、小家电制造业、新一代电子信息产

业、造纸及纸制品业五个细分行业的制造业中小企业。

（二）拟改造企业与数字化牵引单位已签订项目改造合同或

意向类协议，签订日期在 2023 年 10月 11 日（含）以后，且计

划在 2024年 12月 31日前完成改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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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流程

（一）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，各数字化牵

引单位及运营商等广泛发动符合条件企业积极参与数字化诊断。

（二）拟改造企业在所属细分行业选择一家数字化牵引单

位（见附件 3）进行数字化诊断。

（三）数字化牵引单位免费为拟改造企业进行数字化诊断，

诊断完毕向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组办公室提交

诊断报告等资料。

（四）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组办公室对数

字化诊断报告进行审核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此次数字化诊断工作是企业开展数字化改造的必要前提，也

是我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专项资金使用测算的重要

依据，请各单位真实准确填报各项数据，为后续工作打下坚实基

础。

（一）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企业动员、

供需对接等工作，主动牵线搭桥，协助数字化牵引单位与企业及

时签订数字化改造意向类协议，开展数字化诊断工作。

（二）各数字化牵引单位应组建具备数字化转型相关领域专

业知识和技能、具有相关诊断经验的服务团队，根据工信部发布

的《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评测指标》最新版等文件要求对拟改造

企业重点业务环节进行现场诊断（不少于 2人），确定企业数字

化水平等级，提出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生产经营痛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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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短板等。诊断结果须得到拟改造企业核实确认。诊断完毕后，

数字化牵引单位在 2024年 5月 31日前向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

城市试点工作组办公室提交数字化诊断报告、数字化改造投入相

关佐证、现场诊断照片、汇总表等材料（见附件 4）。

（三）请拟改造企业积极与数字化牵引单位对接，配合做好

现场诊断工作，如实提供诊断所需资料和数据，真实确认诊断成

效。

（四）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组办公室对数字

化诊断报告进行审核，对诊断报告不符合企业实际、诊断内容弄

虚作假等情况，将责令数字化牵引单位进行整改。

附件：1.江门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诊断报告

2.汇总表

3.各数字化牵引单位、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业和信息化

主管部门联系方式

4.须提交的材料清单

江门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

试点工作组（代章）

2024年 5月 6日

（联系人：李明奇，联系电话：3279819）


		2024-05-07T10:12:57+0800
	signature info(version:4.52.117)




